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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週年大會補充通告

茲提述華星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四日之股東週年大會通告
（「首份通告」），據此，本公司謹訂於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六日（星期五）中午十二時正假座香港上
環干諾道中168-200號信德中心西座35樓3503室舉行股東週年大會，本補充通告須與首份通告一併
閱讀。

茲補充通告首份通告中有關重選本公司退任董事（「董事」）的第2項決議案應整項刪除，並以
下文替代：

2. (I) (a) 重選拿督蕭柏濤為執行董事。

(b) 重選顏奕萍女士為非執行董事。

(c) 重選黎瀛洲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d) 重選陳國鋼先生為為非執行董事。

(II) 授權董事會釐定董事酬金。

承董事會命
華星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顏奕

香港，二零一七年五月十日



附註：

1. 凡有權出席本通告召開之大會並於會上投票之本公司任何股東，均有權根據本公司之組織章程細則
委派代表代其出席及投票。受委代表毋須為本公司股東，但必須親身出席代表該股東。

2. 倘屬本公司股份聯名持有人，排名首位之人士（無論親身或委派代表）作出之投票將獲接納，而其
他聯名持有人所作之投票將不獲接納。有關聯名持有的排名先後以本公司股東名冊上登記之排名次
序為準。

3. 代表委任表格連同授權簽署該表格之授權書或其他授權文件（如有）或經簽署證明之該等授權書或
授權文件副本，必須於大會或其任何續會指定舉行時間48小時前（「截止時間」）提交卓佳證券登記
有限公司（「股份登記及過戶處」）（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22樓），方為有效。

4. 由於與首份通告一併寄發之代表委任表格（「首份代表委任表格」）按本股東週年大會補充通告內提
呈之第2項決議案作出修訂，故已編製一份新代表委任表格（「經修訂代表委任表格」）並與本補充
通告一併寄發。

5. 倘股東尚未向股份登記及過戶處提交首份代表委任表格，但欲委任代表代為出席股東週年大會，則
須提交經修訂代表委任表格。在此情況下，不應向股份登記及過戶處提交首份代表委任表格。

6. 倘股東已提交首份代表委任表格予股份登記及過戶處，請注意下列事項：(i)倘於截止時間前並無向
股份登記及過戶處提交經修訂代表委任表格，首份代表委任表格將被視為其提交的有效代表委任表
格（如正確填妥）。股東委任的代表須按照首份代表委任表格指示之方式投票，而就本股東週年大
會補充通告內提呈之第2項決議案，受委代表將有權就該決議案酌情投票或放棄投票；或(ii)如經修
訂代表委任表格於截止時間前提交股份登記及過戶處，經修訂代表委任表格將撤回及取代股東先前
提交之首份代表委任表格。經修訂代表委任表格將被視作股東提交之有效代表委任表格（如正確填
妥）；或(iii)倘經修訂代表委任表格於截止時間後提交股份登記及過戶處，經修訂代表委任表格將
被視作無效，首份代表委任表格將被視為股東提交的有效代表委任表格（如正確填妥）。股東委任
的代表須按照首份代表委任表格指示之方式投票，而就本股東週年大會補充通告內提呈之第2項決
議案，受委代表將有權就該決議案酌情投票或放棄投票。因此，務請股東不要在截止時間後提交經
修訂代表委任表格。倘有關股東欲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投票，將須親身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
票。

7. 關於本股東週年大會補充通告內提呈之第2項決議案，根據本公司之章程細則，陳國鋼先生將退任
董事職務，並自願膺選連任。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須予披露之退任董
事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五月九日之公告。

8. 倘股東週年大會當日上午七時正後任何時間懸掛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信號或「黑色」暴雨警
告生效，大會將會延期。本公司將於本公司網站www.linkholdingslimited.com及創業板網站
www.hkgem.com「最新公司公告」頁內刊發公告，以通知本公司股東有關重新安排的會議日期、時
間及地點。

9. 於本通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顏奕先生、拿督蕭柏濤及陳長征先生；非執行董事為顏奕萍女士、封曉
瑛女士和陳國鋼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湯木清先生、陳素權先生、黎瀛洲先生和盧念祖先
生。




